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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科技〔2016〕725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实施教育部​——

中国联通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教师“网络

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省辖市教育局、有关高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实施教育部—中国联通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教师“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的通知》转发你们，为做好培训组织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根据教育部分配我省的参训名额，郑州、开封、洛阳、南阳、信阳5个省辖市分别遴选2所属地中职学校参加本期培训；各有关高校全部参加本期培训。

二.各有关省辖市教育局、各有关校按照教育部通知要求，认真遴选参训人员，于11月14日前将参训校长信息表、参训教师信息表（见教育部通知附件4）分别发送至相应联系人邮箱，参训人员确定后原则上不再调整。

三.参训人员要按照教育部指定的批次按时参加培训，培训期间需服从承训单位的安排。具体参训批次及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本通知附件请在“www.rcloud.gov.cn“教育厅公告栏下载。

联系人：教育厅科技处 麦世奎 （负责高校参训人员对口联系）电话：0371-69691767，邮箱：jyxxh@haedu.gov.cn

教育厅职成处 魏 恒 （负责中职学校参训人员对口联系）电话：0371—69691878，邮箱：69691878@163.com
附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实施教育部—中国联通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教师“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的通知

2016年11月9日

附  件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关于启动实施教育部—中国联通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教师“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专项培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战略部署，大力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工作，根据教育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启动实施教育部—中国联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按照“以培促用、示范引导、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计划2016-2018年，采取集中培训方式，对全国3000名职业院校校长和6000名职业院校骨干教师进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加快推进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和应用，带动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整体提升。
二、培训对象

集中培训对象为各地教育信息化工作基础较好的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教师，2016年计划遴选1000所职业院校，每所学校培训1名校长和2名骨干教师，共计培训3000人，参训名额分配表见附件1，遴选条件如下：

1.学校重视教育信息化工作，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来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意愿强烈。

2.学校基本实现“校校通”和“班班通”全覆盖，开展信息化教学的常态化应用，并已启动“人人通”工作或具备普及“人人通”的条件。

3.参训校长应主管学校教育信息化工作，原则上为学校主要负责同志。

4.参训教师优先从学校优势专业或信息化基础较好、“人人通”工作推进较快的院系、专业进行推荐。

5.参训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好，能够主动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转变教学方式。

6.参训教师能够在学校的“人人通”校本培训与应用工作中，起到典型示范与带动作用。

三、培训内容与方式

（一）培训内容

针对职业院校校长，重点围绕“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整校推进，学校空间、教师空间、学生空间等建设与应用，融合网络学习空间创新教学模式、学习模式、教研模式和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网络学习空间对学校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支撑、拓展与创新等开展培训。

2.针对职业院校骨干教师，重点围绕教师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备课授课、网络研修、实训教学、指导学生学习等活动，依托信息技术变革传统教学模式与方法，形成线上线下相衔接的新的教学形态等开展培训。

（二）培训方式

分年度遴选若干所职业院校作为培训基地（2016年基地学校名单见附件2），承担现场观摩研修任务。参训学员自选培训时间和地点（原则上高职院校学员只能选择高职院校基地参训，中职院校学员不受限制），组建培训班级，每班100人。采取专家引领、专题报告、课堂观摩、诊断评析、现场实践等方式，开展集中培训。

四、组织管理

1.教育部科技司负责总体统筹和组织协调。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提供专项培训经费，并支持开展训后应用交流活动。中央电化教育馆负责培训的具体实施工作。

2.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省（区、市）培训的统筹协调和组织管理，确定相关职能部门或单位作为本地区项目执行机构，明确专人具体负责。

3.中央电化教育馆负责举办管理者高级研修班，组建培训团队，研制培训指南，组织集中培训，推动应用交流，宣传推广典型。省级项目执行机构负责遴选参训学员，组织选学，协调基地学校，保障培训落实。

五、有关要求

1.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工作，将其纳入本地区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教育信息化培训计划。要充分发挥培训的示范引领效应，以培训促应用，以培训促交流，以培训促提升，扩大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覆盖面，推动各地职业院校开展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转变教育教学模式、改进管理服务方式的教育信息化应用创新实践。

2.培训任务承担单位要周密安排、精心组织，分类分阶段精准施训。要创新培训模式，改进培训内容，深度聚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的核心问题，重点提升网络学习空间在教育教学主战场的应用水平，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训后跟踪指导和持续服务，促进基地学校、参训学校的典型案例和经验模式在更大范围交流分享。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培训的支撑作用，有效利用网络研修社区等方式支持线下培训实施和线上学习交流。

3.基地学校要以承接培训任务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模式。参训学校要认真推荐参训人员，做好训后实践应用，加大“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推进力度。

4.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11月7日前反馈本省（区、市）项目负责人信息表（附件3），11月14日前上报2016年参训学员名单（附件4），纸质版传真至中央电化教育馆，同时发送电子版。

5.具体培训安排由中央电教馆另行通知。

六、联系方式

1.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任昌山，010-66096457

2.中央电化教育馆：杨金勇、刘峰

电话/传真：010-66490949

电子邮箱: yjy@moe.edu.cn

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60号91信箱

附件：1.2016年培训名额分配表

2.2016年培训基地学校名单
3.省级项目负责人信息表

4.2016年参训学员信息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16年10月27日

附件1
2016年培训名额分配表

	省份
	院校数量

	
	高职
	中职

	北京
	15
	20

	天津
	15
	20

	河北
	25
	10

	山西
	20
	10

	内蒙古
	15
	10

	辽宁
	15
	20

	吉林
	10
	10

	黑龙江
	15
	10

	上海
	15
	20

	江苏
	40
	25

	浙江
	25
	25

	安徽
	30
	10

	福建
	25
	25

	江西
	20
	10

	山东
	35
	25

	河南
	30
	10

	湖北
	25
	10

	湖南
	30
	10

	广东
	35
	25

	广西
	15
	10

	海南
	5
	10

	重庆
	15
	10

	四川
	25
	10

	贵州
	15
	10

	云南
	15
	10

	西藏
	1
	3

	陕西
	15
	10

	甘肃
	10
	10

	青海
	5
	10

	宁夏
	5
	10

	新疆
	10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5

	合计
	577
	423


注：以上为学校数，每所学校遴选1名校长和2名骨干教师参训。
附件2
2016年培训基地学校名单

	省份
	地市
	类别
	学校

	湖南
	长沙
	高职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高职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中职
	长沙财经学校

	湖南
	株洲
	高职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高职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中职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
	益阳
	高职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附件3
省级项目负责人信息表

省份：   （公章）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地址、邮编
	备注

	
	
	
	
	
	
	
	
	负责人

	
	
	
	
	
	
	
	
	联系人


附件4
表1：2016年参训校长信息表

省份：           （公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民族
	单位
	手机
	首选地点
	备选地点

	1
	
	
	
	
	
	
	
	
	

	2
	
	
	
	
	
	
	
	
	

	3
	
	
	
	
	
	
	
	
	

	4
	
	
	
	
	
	
	
	
	

	……
	
	
	
	
	
	
	
	
	


注明：首选地点和备选地点主要从以下城市中选择填写：长沙、株洲、益阳

表2：2016年参训教师信息表

省份：             （公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民族
	单位
	手机
	首选地点
	备选地点

	1
	
	
	
	
	
	
	
	
	

	2
	
	
	
	
	
	
	
	
	

	3
	
	
	
	
	
	
	
	
	

	4
	
	
	
	
	
	
	
	
	

	……
	
	
	
	
	
	
	
	
	


注明：首选地点和备选地点主要从以下城市中选择填写：长沙、株洲、益阳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11月10日印发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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